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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银保监局办公室关于保险网络直播和短视频风险提示的通知

北京银保监局

2020 年 6 月 23 日

京银保监办发〔2020〕66 号

各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，现代财产保险（中国）有限公司、合众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、中国铁路财产保险自保有限公司、安心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天安人寿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、瑞泰人寿保险有限公司、鼎诚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、弘康人寿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、汇友财产相互保险社、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，各在京保险专业中介机构:

近期，各保险公司、保险专业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“保险机构”）以及保险机构的

从业人员通过网络直播和短视频等方式开展保险营销宣传、销售等行为日益普遍，潜在

的违法违规风险较多。保险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涉及多个主体，包括发布主体，如抖音、

快手、淘宝、微信等网络平台；通过网络平台或借助直播软件等制作发布短视频或开展

网络直播活动的各类机构和个人等运营主体；以及保险短视频、直播内容中的主播主

体，包括保险机构从业人员、明星、知名主播等互动人群。保险网络直播和短视频涉及

多种销售模式，包括提供可点击的网络链接直接投保、线上引流到线下销售场景转化等

方式。保险机构应当按照“实质重于形式”的原则，区分不同情形严格落实保险法律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现就有关风险提示如下：

一、严格区分保险短视频、直播业务形式

（一）开展保险短视频、直播销售活动，消费者可以通过视频提供的投保链接自主

完成在线投保的，属于互联网保险业务，应当符合《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暂行办法》

（保监发〔2015〕69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保险机构及其从业人员通过在网络平台注册账号等方式，发布普及保险知识

或产品测评等内容的短视频，引导消费者私信联络并完成线下保险销售的，应符合所属

渠道类型及相关保险产品销售的监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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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险机构利用直播软件或网络平台直播推介和宣传保险机构、保险理念、特

定保险产品等，组织所属从业人员邀请潜在消费群体参与，由从业人员对接并完成线下

保险销售的，应符合相关产品销售管理有关规定。保险机构应参照产品说明会管理，并

留存直播录像。

二、严格规范保险短视频、直播有关主体

（四）符合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规定的保险机构可以建立自营网络平台，如自建网

站、APP 应用程序或在网络平台开设门店、小程序、公众号等，开展保险短视频、直播等

形式的互联网保险业务活动。保险机构自建自营网络平台应当严格落实互联网保险监管

有关规定，进行信息披露，做到集中运营、统一管理。

（五）保险机构应当按照《关于加强自媒体保险营销宣传行为管理的通知》（银保

监发〔2018〕27 号）要求，严格规范各级分支机构官方和所属保险从业人员个人通过短

视频、直播等方式开展的营销宣传活动，确保营销宣传信息合规准确。

（六）保险机构应充分“了解你的合作方”，识别和分析其保险短视频、直播运营

模式，不得委托未取得合法资格的机构从事保险销售活动，不得以信息技术费用、推广

费用、咨询费用等名义变相支付保险销售佣金。

三、严格管理保险短视频、直播相关内容

（七）保险机构通过保险短视频、直播方式进行互联网保险营销宣传的，应当符合

《保险法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不得出现不实陈述或误导性描述、不得片面

或夸大宣传、不得违规承诺收益或承担损失等。

（八）第三方网络平台以短视频、直播等形式为保险机构提供宣传服务的，宣传内

容应经保险公司审核，以确保宣传内容符合有关监管规定。保险公司对宣传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和合规性承担相应责任。

（九）保险机构发布的保险短视频、直播内容，应规范使用机构简称，避免出现保

险公司与保险专业中介机构、保险机构与第三方网络平台等相混淆的情况，不得违反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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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以打折、红包、抽奖等形式变相给予保险合同约定以外的利益。

各保险机构应当按照本通知提示内容，对当前本公司及所属从业人员开展保险短视

频、直播营销宣传和销售活动的情况开展自查自纠和整改，并于 7 月 31 日前将自查整改

情况报告我局。


